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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底司法所与古荣镇司法所的实践，是我区“枫桥式
司法所”创建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以打造新时代“枫桥式司法所”为抓手，以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目标，推动“枫
桥式司法所”创建全域开花。

记者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2020年以来，自治区
司法厅立足解决我区司法所基础建设薄弱、人员力量不
足、规范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在全区开展加强司法所规范
化建设、打造“枫桥式司法所”三年行动，推进司法所规范
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司法所规范化
建设成果，2023年以来，自治区司法厅采取第一年培育
创建、第二年评定命名的方式，以两年为一个周期，在全
区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开展新时代“枫桥式司法所”示范创
建活动，全面加强司法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司法所在
维护社会稳定、深化基层治理、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截至目前，全区共创建“枫桥式司法所”32 个，司
法所为民服务实现全覆盖，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
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6%，有效激活社会矛
盾化解“神经末梢”，深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就地化
解，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的目标。

自治区司法厅把2025年作为提质增效年，以组织机
构正规化、队伍建设专业化、业务管理效能化、硬件设施
标准化、经费保障制度化、所务管理规范化、职能发挥实
效化的司法所“七化”建设为目标，深入开展第二批西藏
自治区新时代“枫桥式司法所”创建工作，狠抓司法所队
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创建评定25个“枫桥式司法
所”，有效巩固和提升了“枫桥式司法所”创建成果，全区
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整体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推动更好
发挥司法所在基层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
中的重要作用。

自治区司法厅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巴桑多
吉表示，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新时代“枫桥式司法所”
创建示范活动，激发全区各地（市）、县（区、市）推动创建
新时代“枫桥式司法所”的工作热情，有效发挥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司法所服务保障基层平安建设、
法治建设和提供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能力水平，让“枫桥
经验”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基层治理现代
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以法治之力
织密社会治理“安全网”

——我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记
本报记者娄梦琳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梢”，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推动基层法治建设
的一线平台和窗口。近年来，我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助力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法治之力织密社会治理“安全网”。2023年以来，全区共创建“枫
桥式司法所”32个，记者实地探访2家获评的基层司法所，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司法行政
基层实践中的生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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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来到拉萨市城关区司法局夺底司法
所，“卓玛调解室”的门牌格外醒目，室内陈设简洁
温馨，墙上悬挂着“公平公正，依法调解”的标语，厚
厚的调解卷宗码得整整齐齐。夺底司法所所长巴
桑卓玛告诉记者：“以前群众有了矛盾，不知道该找
谁调解，现在有了‘卓玛调解室’，大家遇到事儿都
愿意主动来找我们帮忙，我们也很愿意听他们倾
诉，帮他们解开‘心结’。”

记者了解到，夺底司法所于2023年11月正式投
入使用，设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诉源治理工作
站、民事支持起诉岗、卓玛调解室、卓玛普法站，构建
起集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治宣传于一体的公共法
律服务实体平台，让优质的法律服务直达群众身
边。巴桑卓玛介绍，“卓玛调解室”是夺底司法所重
点打造的人民调解品牌，目前共有76名调解员。“自
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情理法’相结合的工作理
念，注重倾听群众诉求，用接地气的语言讲清法律边
界，巧妙化解邻里摩擦、家庭纠葛、劳资纠纷等‘心头
事’。”巴桑卓玛说。

为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夺底司法所在夺底
街道综治中心统筹下，坚持党建引领，横向联通各职
能部门，高效整合司法所、派出所、交警、信访、12345
等多方力量，纵向贯通村居、网格调解力量，探索形
成“3+4+N”多元调解运行模式，高效破解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矛盾调处网络，真
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

2025年以来，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9%。其中依
托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驻街道民事支持起诉岗，
为50余名农民工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服务，调解涉
及金额150余万元，切实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
益。“作为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者，我们每天面对的都
是群众最直接的诉求，‘卓玛调解室’就是要让大家
感受到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带着温度的解
决方案。”巴桑卓玛说。

此次获评“枫桥式司法所”，巴桑卓玛表示，这既
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夺底司法所将继续巩固提
升新时代“枫桥式司法所”创建成效，切实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满足群众多元
化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需求，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
法治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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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109国道一路向西，记者来到拉萨市堆
龙德庆区司法局古荣镇司法所，所内一派忙碌景
象，群众分流引导台、矛盾纠纷调解室、普法宣传
角等区域划分明晰，几名工作人员正忙碌着整理
调解台账。古荣镇司法所所长洛桑次仁介绍，古
荣镇下辖6个行政村、1个寺管会。2025年，古荣
镇司法所结合辖区地广人稀、群众居住分散的实
际，在加入村党群服务中心、沟域党群服务中心
等3地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点”，将法律服务延伸
至最基层，切实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以前，有村民遇到矛盾纠纷或者需要法律咨询，
必须要来到镇上的司法所才能得到帮助，一来一
回就得耽误不少时间。现在我们在村民家门口
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点，安排律师等法律明白人定
期坐班，为群众解决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实际
问题，让大家享受到便捷专业的法律服务。”洛桑
次仁说。

为规范辖区矛盾纠纷分级分类调处工作，
筑牢基层治理安全防线，古荣镇司法所创新性
推行“矛盾纠纷调处四色管理法”，根据矛盾纠
纷的实际情况，分为红、橙、黄、绿四个等级，并
对应不同的处置流程与响应机制，全力提升矛
盾风险预判和处置效率。“我们根据‘四色管理
法’，在台账中详细记录每起纠纷的等级、发生
区域及处理进展，实现动态跟踪与精准施策。”
洛桑次仁告诉记者，“我们还坚持党建引领，发
动党员调解员带头参与调解，每月召开纠纷研
判会，确保第一时间掌握群众诉求，把矛盾化解
在萌芽状态。”

此外，古荣镇司法所组建“红翼普法先锋
队”，通过整合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律明
白人等多方力量，形成优势互补、覆盖全域的
服务团队，深入各村开展常态化普法宣传和法
律咨询服务，为群众解答法律疑问、普及法律
知识，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在基层的每个角落。

“我们将以此次获评‘枫桥式司法所’为契
机，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
举措深耕基层法治建设和司法行政工作，为堆
龙德庆区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法治力
量。”洛桑次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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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司法局古荣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图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司法局古荣镇公共法律服务站。。

采访中，记者翻开司法所调解室厚厚的台账，
一页页翔实的记录，蕴含着无数化解矛盾的温情
故事。记者深刻感受到，法治在西藏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无论是

“卓玛调解室”的温情调解，还是古荣镇司法所的
“四色管理法”，都是基层司法所服务的升级，更是
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幸福的生动实践。如今，一
座座“枫桥式司法所”茁壮成长，如同散布在高原
上的法治灯塔，用专业与温情筑牢社会和谐稳定
的第一道防线，让法治阳光照亮雪域每一个角落，
为西藏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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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古荣镇司法所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图为夺底司法所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版图由受访者提供


